
新乡县商业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 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商业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

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

的通知》（财办建〔2022〕18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服

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9〕50号）、

《河南省商务厅等 15 部门关于编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商建函〔2022〕6号）、《河南省省级服

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豫财贸〔2020〕121号）、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公

布新一批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示范县（市）的通知》（豫商建

〔2023〕23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资金管理办

法。

第二条 新乡县商业体系建设示范项目专项资金（以下

简称专项资金）是 2023 年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

支持新乡县加强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示范项目。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新乡县财政局会同县商务局、县乡

村振兴局（以下简称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实施期限至

2025年。资金管理遵循公开、择优、规范、高效原则，资金

分配和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专项资金使用原则和范围

第四条 专项资金使用原则。按照“市场主导、政策引导、

聚焦链条、协同推进”原则，以提质降本增效为目标，针对新

乡县逐步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

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使城乡生产和消费连接更加紧密，

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渠道畅通，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持

续提升。

第五条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主要支持加强商业体系建

设项目，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投资额（不含土地款、办公和生

活设施建设、租赁费、软件费等）。重点支持五个方面：

（一）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类项目

1.完善乡镇商业设施。在人口相对聚集的乡镇，支持新

建改造一批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

商业设施，完善冷藏、陈列、打包、结算、食品加工等设施

设备。

2.商贸流通企业连锁化布局。支持连锁型商贸流通企业、

电子商务平台等下沉乡镇，发展直营、加盟、联营等经营方

式，加快商业网点连锁化布局。

3.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开展

实体商业数字化改造，增强场景化、立体化、展销化、

平台化功能，在县域范围内建设一批智慧门店，拓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营销体系。

4.打造乡镇商业集聚区。在人口相对聚集的乡镇，支持

建设改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商业街区，强化购物、



餐饮、休闲等综合型服务功能，推进商业业态集聚，拓展乡

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二）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类项目

1.县级快递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改造。发挥县城物流枢纽

作用，支持建设改造一批县级快递物流配送中心，完善仓储、

分拣、中转、包装、装卸、运输、配送等设施，增强对乡村

的物流服务辐射能力。

2.乡镇快递物流站点建设改造。支持农村邮政、供销、

快递、商贸流通企业下沉网络和服务，新建改造一批乡镇物

流快递服务站点，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多站合一、一点多能、

一网多用”。

3.连锁商贸流通企业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改造。支持连锁

商贸流通企业整合上下游供应商资源，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

送中心，打造集配送、零售、便民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物

流配送终端。

4.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支持农村邮政、供销、电商、

快递、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各类主体开展市场化合作，对

站点、线路、车辆、人员等资源进行整合，实现统一仓储、

分拣、运输、配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在整合县域电商快递

基础上，搭载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配送

服务。

（三）改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类项目

1.商贸流通企业下沉供应链。支持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建

设布局一批县域前置仓、物流仓储等设施，提供直供直销、



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销售分析、店面设计、库存管理等服

务。

2.建立联合采购平台。支持本地商贸流通企业组建联合

采购平台，建设具有集中采购或跨区域配送能力的物流集散

中心，开展集采集配业务，联通上游生产商、下游供应商和

零售网点，集聚品牌资源，降低采购成本。

（四）增强农村产品上行动能类项目

支持商贸、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围绕农村产品上行，

在县域建设改造具有产后商品化处理功能的产地集配中心、

冷库、产地仓等设施，购买配备产后清洗、分拣、初加工、

预冷、烘干、质检、分级、包装、配送等商品化处理设备，

提高农村产品商品转化率。

（五）提高生活服务供给质量类项目

1.提升综合性服务水平。支持农村邮政、供销、电商、

商贸流通企业从传统批发、零售向上下游一体化供应链综合

型服务转变，整合购物、订餐、家政、职介、租赁、同城配

送等服务，提高社区、村镇生活服务的便捷性和服务质量。

2.特色产业跨界融合。支持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生活

服务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加工制造等特色产业跨界融合，

增强服务业推动生产、促进流通、扩大消费的功能。

第六条 县级各相关部门要发挥财政引导、市场主导

作用，结合项目特点，因地制宜采取购买服务、贷款贴

息、以奖代补等支持方式，明确支持比例和上限，对符

合要求的项目予以支持。



第三章 专项资金分配方式

第七条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对专项资金设立专账核算，

确保资金支付程序规范、手续齐备、票账物相符。补助资金

不得用于征地拆迁，不得用于支付罚款、捐款、赞助、偿还

债务以及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不支持县城综

合商贸服务中心、村级便民商店项目。对于已获得财政资金

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支持。

第八条 专项资金分配采取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方式，

对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进行补贴的项目，须在项目建设完成

并通过验收后进行补助；但是对于大项目，可以分期施工，

阶段性验收，阶段性拨付。

采取购买服务类的项目，县级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支持资

金不超过 500万元；乡镇快递物流服务站项目支持金额不超

过 60 万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批发市场、集贸

市场）建设改造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农产品集配

中心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其他类型项目支持金额

不超过 50 万元。按照服务标准及要求进行验收。根据验收

结果，凭承办企业开具的发票，按合同约定方式付款。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的项目，除必须由财政负担的公益性

项目外，对单个项目补助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采取以

奖代补方式的项目，按照先建设实施后安排补助的办法，用

于对已竣工验收项目予以补助。县级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支持

资金不超过 500万元；乡镇快递物流服务站项目支持金额不

超过 60 万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批发市场、集



贸市场）建设改造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农产品集

配中心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其他类型项目支持金

额不超过 50万元。

第九条 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对专项资金用款计划进行审

核，符合规定的，应按用款时间要求拨付专项资金。不符合

规定的，应书面告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由用款单位按

要求重新编制用款计划。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的专项资金的

拨付和下达应当适应其特点，及时拨付、下达。因突发公共

事件等原因急需支出的专项资金，按规定随时拨付、下达。

第十条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单位收到资金后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配合业务主管部门统计报送业

务数据，并自觉接受相关财政、审计、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补贴程序。由县商务局与项目承办

企业签订协议，明确项目建设内容、绩效指标、完成时限、

责任义务，确定支持方式和支持标准。为提高资金拨付进度，

阶段项目建成后，企业根据协议向县商务局提出验收申请，

收到申请后，县商务局在 5个工作日内对项目建设组织验收，

以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和专家评审验收结果

为依据，拨付中央财政资金，单个项目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

过 500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滞留、截留、挪用，不得用于专项资金规定使用范围以外的

开支。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封闭运行。专项资

金按规定实行报账制的，报账资金不能突破年度预算。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专项资金审计制度。专项资金使用

企业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加强资金管理和约束。县业务主管部门与项

目实施企业明确相关权责义务，对提供虚假信息或违规建设

的项目，一经查实，收回已安排的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新乡县商务局、

新乡县财政局、新乡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